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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江幼专教务〔2022〕50 号

关于严格做好我校高职扩招专项行动

学生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通知

继续教育中心、各相关部门及各校内外教学点：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严格做好高职扩招专项行动学生教育教

学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职函[2022]31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高职扩

招生源教育教学管理的指导意见》(教 职成厅函〔2019〕20 号)、《关

于组织高职院校面向社会人员做好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

的通知》(粤教职函〔2019〕 137 号)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我

校负责的高职扩招专项行动学生教育教学管理工作，按照学校主要领

导的指示和要求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为严格执行本次工作任务，落实高职扩招质量保证主体责任，对

校内、外各教学点高职扩招专项行动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全面开展自查

自纠，特成立领导小组：

组 长：李耀麟

副组长：刘次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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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李慕贤、龙少娟、黄永娴、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各教学点

负责人

职 责：负责对本次工作任务的组织领导，制订具体工作方案，

对工作的落实以及对工作全局把握等

下设秘书处，设在教务部：

主 任：刘次琴（兼）

秘 书：凤宝林、吕海珊

职 责：对领导小组负责；负责本次工作的总体安排、协调和

督促工作；负责本次工作相关材料的下发、收集和整理工作；负责

对工作进展的掌控，并向工作领导小组汇报；负责做好与本次工作

有关的其他任务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各责任部门、各校内外教学点，严格按照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严

格做好高职扩招专项行动学生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职函

[2022]31 号）文件要求，对照《整改工作台账》（附件 1）表格内容，

逐条落实检查，并将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，分析原因，制订具体的整

改措施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教务部负责工作（总负责人：刘次琴）

负责秘书处的工作外，须完成如下工作：

1.负责此工作的督促和指导，适时召集会议，研究部署工作安排；

2.负责校内教学点的《整改工作台账》（附件 1）表格的填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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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责任部门，并与各责任部门有效对接落实；负责填报整理校内教

学点相关材料的汇总和整改材料的撰写（负责人：李慕贤）；

3.负责审核、汇总及整理校内及校外（继续教育中心审核汇总后）

的《整改工作台账》（见附件 1）和整改情况报告（见附件 2）（负

责人：凤宝林）；

4.负责编制上交的正式公文(盖章 pdf 扫描件)、综合整改情况报

告(见附件 2，word 电子版和盖章 pdf 扫描件)和《整改工作台账》(见

附件 1，Excel 电子版和盖章 pdf 扫描件)（负责人：吕海珊）

5.10 月 30 日前完成上述材料的审核并上交。

（二）继续教育中心负责工作（总负责人：黄永娴）

1.负责校外教学点的一切相关检查和整改工作的落实和安排。

2.负责逐条编制《整改工作台账》（附件 1）中的责任部门，并

与各责任部门有效对接落实；

3.负责对校外教学点的《整改工作台账》（附件 1）的汇总和审

核；

4.负责将各责任部门的整改情况报告进行检查并进行整合，形成

校外教学点的最终整改情况报告（见附件 2）；

5.10 月 28 日前，将校外教学点的《整改工作台账》和最终整改

情况报告上交教务部，纸质材料加盖继续教育中心公章，负责人签字，

并交至综合楼 222 室；电子版发送至 jmyzjwb@jiangmen.gov.cn。

（三）各责任部门负责工作（总负责人：各责任部门负责人）

1.按照教务部及继续教育中心编制的《整改工作台账》（附件 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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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配的职责分工，逐条进行核对，并按照实际情况，分条目列出“出

台规章制度情况”、“存在问题”、“整改措施”、“并填写完成时

间”；

2.各责任部门须撰写负责工作的整改情况报告。

3.10 月 26 日前，各责任部门将填写完整的《整改工作台账》及

整改情况报告上报（校内教学点上交至教务部李慕贤处，校外教学点

上交至继续教育中心余海峰处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高度重视，积极落实。本次工作的检查结果将作为省级以上

财政专项资金安排、省级以上项目推荐限额分配、招生培养改革试

点安排等的重要依据。《通知》规定：对不按规定履行教育教学职

责的，予以严肃查处，视情节轻重采取主管部门约谈、责令限期整

改、通报批评、取消招生培养改革试点资格、调减招生计划、减少

直至停止资金或项目安排等处理措施。

2.明确责任，稳步推进。各相关责任部门负责人，提升政治站

位，细化工作任务、明确责任，对高职扩招专项行动教育教学管理

工作全面开展自查自纠，制定问题清单和整改工作时间表、施工图，

对问题逐一整改落实，从严管理，推动管理提升活动深入开展，确

保管理工作取得实效。

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务部

2022 年 10 月 21 日


